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0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和信所”）对长江润发健

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非标准带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有关

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拟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一）2020 年 4 月公司发布公告，对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华信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制药”）失去控制。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公司不再将华信制药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受其影响，和信所无法对纳入 2019

年度合并范围的华信制药财务报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确认华信制药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公允性，以及对公司 2019 年度合并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影响。该事项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中本期数

据和上期数据的可比性可能产生影响。 

（二）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五（注释 20）所述，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持有

的华信制药股权及其相应的减值准备作为一项长期资产具有价值并予以管理，报

告期内公司将所持有的华信制药的 60%股权及相应的减值准备转入“其他非流动

资产”，其中原值 99,594.50 万元，减值 66,418.25 万元，净值 33,176.25 万元。由

于对公司对华信制药失去控制，和信所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确认该项长期资产的会计处理及账面价值是否准确。 

（三）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承诺及或有事项（一）所述，公司收购华

信制药股权时与其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包含业绩承诺条款。按照相关条款

约定，双方需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审计机构对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华信制药需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因华信制药失去控制，相关专项审核工作无法继续开展，

业绩承诺条款执行的相关结果尚无最终结论。 



 

和信所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

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

和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 

二、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

影响 

公司因华信制药失控，自2020年1月1日起不再将华信制药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报告期内将所持有的华信制药全部60%股权账面净值33,176.25万元转入

“其他非流动资产”。和信所无法对纳入2019年度合并范围的华信制药财务报表

及2020年12月31日该项长期资产计价准确性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由于华信制药失去控制，导致股权转让协议中业绩承诺条款涉及

的相关专项审核工作无法继续开展，业绩承诺条款执行的相关结果尚无最终结

论。 

上述保留事项对公司2020年度影响如下： 

①财务状况：影响金额为33,176.25万元（长期股权投资与其他非流动资产重

分类）；若华信制药未完成业绩承诺，则影响公司确认相关金融资产，若华信制

药完成业绩承诺，则不影响公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 

②经营成果：公司因华信制药失控产生的相关商誉减值已经于2019年度全额

计提，经查华信制药2020年度尚在生产经营，未发现其经营实体存在重大减值迹

象，因此公司未对该项长期资产的剩余价值计提减值准备，不影响公司2020年经

营成果；若华信制药未完成业绩承诺，则影响公司确认相关收益，若华信制药完

成业绩承诺，则不影响公司2020年度经营成果。 

③现金流量：若华信制药未完成业绩承诺，且完成了盈利补偿的支付，则影

响公司2020年度现金流入；若华信制药完成业绩承诺，则公司需按照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相应阶段的股权转让款（应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已计入长期应付款），

影响公司2020年度现金流出。 

同时，由于这些事项的影响未改变公司盈亏性质，未触及退市指标、未影响

公司的持续经营，未涉及多个报表项目，且未对财务报表主要组成部分形成重大

影响，和信所认为这些事项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具有广



 

泛性。 

三、消除该等事项及影响的具体措施 

自2020年4月公司宣布对华信制药失去控制起，董事会一直督促管理层积极

采取措施尽快恢复对华信制药的有效控制，派驻专人负责当地事务的协调沟通。

具体如下： 

1、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目前公司已收到北京

仲裁委员会《部分裁决书》（2020）京仲部裁字第0014号，裁决被申请人配合和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审计报告。部分裁决作出后，马俊华不服并上诉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请

求依法撤销《部分裁决书》。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并于2021年2月

23日作出（2021）京04民特5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马俊华、刘瑞环关于撤销《部

分裁决书》的申请。 

2、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不断优化公司业务及管理流程，加强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加大内控执行情况监督

检查力度，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体系与风险防范机制，不断提升

公司规范治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3、公司后续将以保护上市公司基本利益，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前提，

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并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对该事项的专项说明 

和信所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对此董事会表示理解，董事会将切实推进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并

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将根据事态发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

告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董事会的专项说明，同时我们希望董

事会和管理层妥善处理好相关事项，努力消除该等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

上市公司及全体投资者合法权益。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

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予

以理解和认可。作为公司监事，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并督促董事会和管理

层切实推进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投资者

合法权益。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